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33號

原      告  蘇建中即信裕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被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585,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臺幣17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

條款第19條管轄法院之約定：「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

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

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

卷第49頁）。本件原告為系爭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及

被保險人，而其主要營業所之所在地係在臺中市北屯區，屬

於本院管轄範圍，且本件係因系爭保險契約涉訟，故原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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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提起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

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緣訴外人源昌木業製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昌木業）為

「林鼎實業店鋪集合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地

主，訴外人林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林鼎實業）為系

爭工程之起造人，訴外人南京新星記營造廠有限公司（下

稱南京新星記）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林鼎實業將系爭工

程以新臺幣（下同）423,147,605元交付南京新星記承

攬，另將系爭工程之「水電工程」以6,000萬元交付訴外

人伸保水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伸保水電）承攬，伸

保水電再將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電氣設備安裝工程」以85

0萬元交付訴外人侯棨壬即銓曜工程行（下稱銓曜工程

行）承攬。源昌木業則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工程」以2,16

0,218元交付訴外人石鈺有限公司（下稱石鈺公司，其法

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李明軒同時為露天開挖作業主管）承

攬，石鈺公司再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以每

小時連人帶車2,000元交付予原告承攬。

（二）原告雇用訴外人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開挖

土吊土桶吊掛作業；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

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

業，每日工資為2,200元；南京新星記係指派訴外人鄭嘉

豪為工地主任、訴外人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伸保水電則指派訴外人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訴外人賴郁程

即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務主管。

（三）紀忠育於民國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

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

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用之銅板埋

設位置時，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移動式起重機（牌照號

碼：機械LE-09，下稱系爭起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

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選適當吊掛用具（吊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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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未有檔板），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

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

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

折、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急救，延至111年6月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

並經紀忠育家屬於113年3月25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嗣經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

電、石鈺公司、訴外人林欽榮、訴外人賴壽山、李明軒、

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

已於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

達成調解，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175萬元，原告業以

匯款方式給付予南京新星記。

（四）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止，

依前開保單之保險條款約定，被害人紀忠育非屬被保險人

即原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其為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

人，本件屬原告雇用之員工張淳程於前揭時地在系爭工程

操作前開起重機，發生前開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紀

忠育死亡，且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且原告擔任

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育與張

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紀忠育雖獨立從事接地電阻量

測作業，仍受原告所管理，故原告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

因在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

傷或死亡，依法應由原告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

告依保險契約對原告負賠償責任之情形。是原告自得依前

開保險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175萬元之保險金。

（五）爰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見本院卷第

171頁）、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

2、4項、第2條（見本院卷第38頁）、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1條、第三章專

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25條（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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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頁）之約定，請求：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75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

算之利息；⑵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2

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豐保經通知被

告，然其後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效行為，故原告

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原告遲至114

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時效。

（二）原告自承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雇用之勞工，不因原告認為

其為吊掛作業之負責人，而得解釋為紀忠育為其「受僱

人」。依原告所陳，紀忠育當日從事之工作根本與吊掛作

業無關，且明顯非「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

受被保險人管理者」，不受原告指揮監督或受有報酬，顯

不符合雇主意外責任險第25條對「受僱人」之定義，自不

屬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　　　

（三）依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7條第1款本將保險標的物從事之

工作有關廠商排除為不保事項，然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

承保附加條款B第2條之約定，確將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

或家屬外之人視為第三人，故應為承保範圍。依保險法第

90條規定，被告固應負賠償責任，然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基本條款第8條第6款約定：「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

擅自承認、邀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

償權」，今原告未通知被告即進行和解，則原告自應說明

其對紀忠育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何為7,852,559元，且依

民法第280條規定，連帶債務人間應平均分擔義務，原告

於內部關係中為何負擔175萬元，皆涉及被告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之賠償數額，原告自應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

算，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所為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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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⑴源昌木業為系爭工程之地主，林鼎實業為起

造人，其將系爭工程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另將其中水電

工程交付伸保水電承攬，伸保水電再將其中地下室電器設

備安裝工程交付銓曜工程行承攬；而源昌木業則將其中土

方工程交付石鈺公司承攬，石鈺公司再將其中土方吊掛作

業工程交付予原告承攬；原告雇用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

式起重機從事開挖土吊土桶吊掛作業；本件被害人紀忠育

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

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南京新星記分別指派鄭嘉豪為工地

主任、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保水電則指派

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賴郁程（原名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

務主管；⑵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

市北屯區崇德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

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

測用之銅板埋設位置時，而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系爭起

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

未選適當吊掛用具，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

樑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

即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

折、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延至111年6月

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等情，業據提出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見本院卷第53至

97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44065

號起訴書（見本院卷第99至103頁）為證，被告對此亦不

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二）而就原告主張在其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因其雇用之員工張淳

程於操作系爭起重機時，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被

害人紀忠育死亡，而被害人紀忠育非屬其受僱人或家屬而

為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且原告擔任系爭工程土

方吊掛作業工程之場所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程在同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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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工作，仍受其管理，故原告自得依營建機具綜合保

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

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保險

條款第21條、第24條、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

金等情，則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1、依據⑴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被保險

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

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

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

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

第171頁）、⑵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

條承保範圍第2款、第4款：「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

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後（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加繳保險費，投保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

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約定如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批除被保險

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均視為第三人。…上述批加範

圍之承保條件，合併於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內。」、第2條

條款之適用：「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

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

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見本院卷第

38頁）。

　 2、本件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

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

止，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在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

作業工程場所，因被保險標的物即系爭起重機之使用過程

中發生前開意外事故，此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雇

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費收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險費收

據（見本院卷第51頁）在卷可稽。　　

　 3、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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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亦非原告承攬之工

程內容，故紀忠育非屬原告之受僱人，僅係前開第三人意

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承保範圍第2款所指原

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以外之「第三人」。至於，原告雖主

張其擔任系爭工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

育與其雇用之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雖獨立從事接

地電阻量測作業，仍受其所管理，認為紀忠育亦屬雇主意

外責任保險單所謂之「受僱人」等情，惟：依據雇主意外

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被保險人服

勞務，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15歲之人。意外事故發生

時，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

者，亦屬之。」（見本院卷第49頁）可知，紀忠育於本件

意外事故發生時，雖係獨立從事勞動，但並非實際執行被

告所承保之工作，亦非為原告服勞務及接受原告給付之報

酬，且原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證明紀忠育在系爭工程

施作現場係受其管理之情，故原告主張紀忠育係屬前開雇

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受僱人部分，即屬

無據。

　 4、是以，原告於前開保險期間內，在系爭工程進行吊掛作業

工程之場所，因其受僱人張淳程在操作使用被保險標的物

即系爭起重機之過程中，突然發生系爭意外事故，致紀忠

育傷重不治死亡，確屬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

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

2款、第4款、第2條之承保範圍，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21頁），則原告依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

條款第2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即屬有

據。

　 5、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條款第21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

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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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第三章專案類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

間內，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承保工作之職

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49頁）。本件被害人

紀忠育既非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

原告受僱人，則原告另主張依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

21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就非其受僱人

之紀忠育在保險期間內所發生意外事故遭受死亡之情，給

付保險理賠金部分，即屬無據。

（三）再就原告主張被告應按其於另案分擔之賠償金額給付保險

金175萬元部分，被告則抗辯：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條

款第8條第6款之約定，原告非經被告書面同意，不得擅自

與被害人紀忠育家屬成立和解並給付賠償，則原告自應就

其分攤金額175萬元提出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結

果，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等語。查：

　 1、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責任，保險法第90條定有

明文。準此，在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負有

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即有

賠償之責任。縱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8條第6

款有「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

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㈥非經本

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承諾或給付賠償，

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3至1

75頁），然此指保險人是否依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

賠償，負賠償責任，有任意決定之自由，並非指保險人可

因而免除其所應負之理賠責任，而保險人應負之理賠責

任，亦應由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經由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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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其金額是否合理而定，非僅因保險人未經參與逕予解免

其理賠之責任。

　 2、原告主張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於113年3月25日在本院113

年度勞安訴字第1號過失致死等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請求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

伸保水電、石鈺公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

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連帶

賠償家屬所受之損害合計21,394,695元；嗣經原告等人於

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

調解，而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即175萬元，原告業於1

13年8月14日匯款給付予南京新星記等情，業據提出刑事

附帶民事起訴狀（見本院卷第105至143頁）、本院113年

度中司附民移調字第211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45至15

0頁）、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51頁）為

證，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3、依據被告提出之信裕工程行案件理算損失金額評量表（賠

案號碼：33611PMC00125）所載，係認被害人紀忠育家屬

可得請求喪葬費用40萬元、精神慰撫金500萬元，合計540

萬元，應扣除勞保給付2,277,000元（按勞保投保金額上

限50,600元，以45個月計算），再按紀忠育為林鼎實業之

下下包員工，而原告為平行包，依照當事人數量共四家廠

商平攤其責任損失預估與有過失比例為25％，據以計算應

賠償金額為780,750元（見本院卷第239頁）。

　 4、本院審酌被告就其內部理算之各該項目金額，並未具體說

明其依據，且與紀忠育家屬另案請求賠償之金額21,394,6

95元差距甚大，而原告等人與紀忠育家屬調解成立之賠償

金額為11,352,559元，經原告等人協議之內部分攤比例，

原告之分攤額175萬元，僅佔損害賠償總額15.4％，顯較

被告內部理算之與有過失比例25％為低；佐以，原告所投

保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就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部分其保

險標的為每一個人死亡保險金額300萬元、每一事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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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600萬元、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650萬元、保險

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2,000萬元，且每一次事故無自負額

（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依調解結果內部分攤之175

萬元，並未逾越前開保險契約之約定範圍等一切情狀，認

為原告請求被告按其內部分攤額175萬元給付保險理賠

金，應屬合理適當。故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採信。

（四）另就被告抗辯：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

忠育於111年6月2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

豐保經通知被告，然其後並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

效行為，故原告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

效，原告遲至114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

之時效等語。查：

　 1、按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

不行使而消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

依各該款之規定：…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

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受請求之日起算；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保險

法第65條第3款、第90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此可知，責任

保險之賠償責任，於因責任事故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

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

請求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

人向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

年不行使而消滅。

　 2、本件原告係透過文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豐

保經）之胡順祥向被告投保前開保單，此有營建機具綜合

保險單（見本院卷第23頁）在卷為憑；又原告於系爭意外

事故發生後，固有透過文豐保經胡順祥申請出險理賠，出

險時間為111年6月3日，通知時間為111年7月29日，而前

開理賠申請書上亦蓋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理

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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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聽

訴求即可）」等內容，此有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見本院卷第237頁）在卷可稽。

　 3、惟依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三人意外責

任險第1項：「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

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

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

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1頁），被告之賠償責

任，係於原告因系爭意外事故經被害人紀忠育家屬向其行

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之請求

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紀忠育家屬向原告行使賠償

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4、而本件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係於113年3月25日對原告及

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

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

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請求賠償損害，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此

有前開起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發室戳章收件（見本院卷第10

5至143、243頁）在卷為憑。則本件請求權時效期間，應

以原告收受前開起訴狀繕本之時即113年3月26日起算2年

即至115年3月25日止，故原告於114年6月20日向本院起訴

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見本院卷第9頁），並未罹於請求

權時效時間。至於，被告抗辯本件應自111年7月29日接獲

出險通知之時起算請求權時效，故原告基於保險契約之請

求權應於113年7月29日罹於時效等語，即屬無據，要難採

信。

（五）末按保險法第34條：「（第1項）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

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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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

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查：

　 1、觀諸被告提出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見本院卷

第237頁），其上有記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

理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

報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

（聽訴求即可）」等內容；佐以，原告所提其與文豐保經

胡順祥間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73至303頁），胡順祥

於113年8月12日即表示會幫原告爭取理賠金（見本院卷第

297頁），原告並依胡順祥指示，將前開調解筆錄於113年

8月21日傳送予胡順祥（見本院卷第303頁）。

　 2、本件被告迄至原告於114年6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之時止，

並未依約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則原告以被告未於接到通

知後15日內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為由，而依保險法第34條

第2項之規定，併予請求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即114年7月2日（見本院卷第17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

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

項、第2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保險金175萬元，及自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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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33號
原      告  蘇建中即信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被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585,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19條管轄法院之約定：「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9頁）。本件原告為系爭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而其主要營業所之所在地係在臺中市北屯區，屬於本院管轄範圍，且本件係因系爭保險契約涉訟，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緣訴外人源昌木業製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昌木業）為「林鼎實業店鋪集合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地主，訴外人林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林鼎實業）為系爭工程之起造人，訴外人南京新星記營造廠有限公司（下稱南京新星記）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林鼎實業將系爭工程以新臺幣（下同）423,147,605元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另將系爭工程之「水電工程」以6,000萬元交付訴外人伸保水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伸保水電）承攬，伸保水電再將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電氣設備安裝工程」以850萬元交付訴外人侯棨壬即銓曜工程行（下稱銓曜工程行）承攬。源昌木業則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工程」以2,160,218元交付訴外人石鈺有限公司（下稱石鈺公司，其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李明軒同時為露天開挖作業主管）承攬，石鈺公司再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以每小時連人帶車2,000元交付予原告承攬。
（二）原告雇用訴外人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開挖土吊土桶吊掛作業；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每日工資為2,200元；南京新星記係指派訴外人鄭嘉豪為工地主任、訴外人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保水電則指派訴外人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訴外人賴郁程即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務主管。
（三）紀忠育於民國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用之銅板埋設位置時，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移動式起重機（牌照號碼：機械LE-09，下稱系爭起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選適當吊掛用具（吊桶一面未有檔板），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折、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延至111年6月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並經紀忠育家屬於113年3月25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經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訴外人林欽榮、訴外人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已於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調解，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175萬元，原告業以匯款方式給付予南京新星記。
（四）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止，依前開保單之保險條款約定，被害人紀忠育非屬被保險人即原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其為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本件屬原告雇用之員工張淳程於前揭時地在系爭工程操作前開起重機，發生前開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紀忠育死亡，且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且原告擔任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紀忠育雖獨立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仍受原告所管理，故原告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在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原告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依保險契約對原告負賠償責任之情形。是原告自得依前開保險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175萬元之保險金。
（五）爰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見本院卷第171頁）、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見本院卷第38頁）、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1條、第三章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25條（見本院卷第49頁）之約定，請求：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7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⑵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2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豐保經通知被告，然其後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效行為，故原告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原告遲至114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時效。
（二）原告自承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雇用之勞工，不因原告認為其為吊掛作業之負責人，而得解釋為紀忠育為其「受僱人」。依原告所陳，紀忠育當日從事之工作根本與吊掛作業無關，且明顯非「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者」，不受原告指揮監督或受有報酬，顯不符合雇主意外責任險第25條對「受僱人」之定義，自不屬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　　　
（三）依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7條第1款本將保險標的物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排除為不保事項，然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2條之約定，確將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之人視為第三人，故應為承保範圍。依保險法第90條規定，被告固應負賠償責任，然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8條第6款約定：「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邀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今原告未通知被告即進行和解，則原告自應說明其對紀忠育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何為7,852,559元，且依民法第280條規定，連帶債務人間應平均分擔義務，原告於內部關係中為何負擔175萬元，皆涉及被告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賠償數額，原告自應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所為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⑴源昌木業為系爭工程之地主，林鼎實業為起造人，其將系爭工程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另將其中水電工程交付伸保水電承攬，伸保水電再將其中地下室電器設備安裝工程交付銓曜工程行承攬；而源昌木業則將其中土方工程交付石鈺公司承攬，石鈺公司再將其中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交付予原告承攬；原告雇用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開挖土吊土桶吊掛作業；本件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南京新星記分別指派鄭嘉豪為工地主任、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保水電則指派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賴郁程（原名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務主管；⑵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用之銅板埋設位置時，而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系爭起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選適當吊掛用具，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折、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延至111年6月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等情，業據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見本院卷第53至97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44065號起訴書（見本院卷第99至103頁）為證，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二）而就原告主張在其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因其雇用之員工張淳程於操作系爭起重機時，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被害人紀忠育死亡，而被害人紀忠育非屬其受僱人或家屬而為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且原告擔任系爭工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之場所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仍受其管理，故原告自得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保險條款第21條、第24條、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等情，則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1、依據⑴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171頁）、⑵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承保範圍第2款、第4款：「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後（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繳保險費，投保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約定如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批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均視為第三人。…上述批加範圍之承保條件，合併於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內。」、第2條條款之適用：「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見本院卷第38頁）。
　 2、本件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止，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在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因被保險標的物即系爭起重機之使用過程中發生前開意外事故，此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費收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險費收據（見本院卷第51頁）在卷可稽。　　
　 3、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亦非原告承攬之工程內容，故紀忠育非屬原告之受僱人，僅係前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承保範圍第2款所指原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以外之「第三人」。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擔任系爭工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育與其雇用之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雖獨立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仍受其所管理，認為紀忠育亦屬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所謂之「受僱人」等情，惟：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被保險人服勞務，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15歲之人。意外事故發生時，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者，亦屬之。」（見本院卷第49頁）可知，紀忠育於本件意外事故發生時，雖係獨立從事勞動，但並非實際執行被告所承保之工作，亦非為原告服勞務及接受原告給付之報酬，且原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證明紀忠育在系爭工程施作現場係受其管理之情，故原告主張紀忠育係屬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受僱人部分，即屬無據。
　 4、是以，原告於前開保險期間內，在系爭工程進行吊掛作業工程之場所，因其受僱人張淳程在操作使用被保險標的物即系爭起重機之過程中，突然發生系爭意外事故，致紀忠育傷重不治死亡，確屬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款、第4款、第2條之承保範圍，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1頁），則原告依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即屬有據。
　 5、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1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第三章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承保工作之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49頁）。本件被害人紀忠育既非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原告受僱人，則原告另主張依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就非其受僱人之紀忠育在保險期間內所發生意外事故遭受死亡之情，給付保險理賠金部分，即屬無據。
（三）再就原告主張被告應按其於另案分擔之賠償金額給付保險金175萬元部分，被告則抗辯：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條款第8條第6款之約定，原告非經被告書面同意，不得擅自與被害人紀忠育家屬成立和解並給付賠償，則原告自應就其分攤金額175萬元提出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結果，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等語。查：
　 1、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責任，保險法第90條定有明文。準此，在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即有賠償之責任。縱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8條第6款有「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㈥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承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3至175頁），然此指保險人是否依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負賠償責任，有任意決定之自由，並非指保險人可因而免除其所應負之理賠責任，而保險人應負之理賠責任，亦應由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經由法院審酌其金額是否合理而定，非僅因保險人未經參與逕予解免其理賠之責任。
　 2、原告主張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於113年3月25日在本院113年度勞安訴字第1號過失致死等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連帶賠償家屬所受之損害合計21,394,695元；嗣經原告等人於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調解，而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即175萬元，原告業於113年8月14日匯款給付予南京新星記等情，業據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見本院卷第105至143頁）、本院113年度中司附民移調字第211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45至150頁）、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51頁）為證，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3、依據被告提出之信裕工程行案件理算損失金額評量表（賠案號碼：33611PMC00125）所載，係認被害人紀忠育家屬可得請求喪葬費用40萬元、精神慰撫金500萬元，合計540萬元，應扣除勞保給付2,277,000元（按勞保投保金額上限50,600元，以45個月計算），再按紀忠育為林鼎實業之下下包員工，而原告為平行包，依照當事人數量共四家廠商平攤其責任損失預估與有過失比例為25％，據以計算應賠償金額為780,750元（見本院卷第239頁）。
　 4、本院審酌被告就其內部理算之各該項目金額，並未具體說明其依據，且與紀忠育家屬另案請求賠償之金額21,394,695元差距甚大，而原告等人與紀忠育家屬調解成立之賠償金額為11,352,559元，經原告等人協議之內部分攤比例，原告之分攤額175萬元，僅佔損害賠償總額15.4％，顯較被告內部理算之與有過失比例25％為低；佐以，原告所投保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就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部分其保險標的為每一個人死亡保險金額300萬元、每一事故死亡保險金額600萬元、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650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2,000萬元，且每一次事故無自負額（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依調解結果內部分攤之175萬元，並未逾越前開保險契約之約定範圍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被告按其內部分攤額175萬元給付保險理賠金，應屬合理適當。故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採信。
（四）另就被告抗辯：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2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豐保經通知被告，然其後並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效行為，故原告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原告遲至114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時效等語。查：
　 1、按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第90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此可知，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於因責任事故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2、本件原告係透過文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豐保經）之胡順祥向被告投保前開保單，此有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見本院卷第23頁）在卷為憑；又原告於系爭意外事故發生後，固有透過文豐保經胡順祥申請出險理賠，出險時間為111年6月3日，通知時間為111年7月29日，而前開理賠申請書上亦蓋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理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報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聽訴求即可）」等內容，此有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7頁）在卷可稽。
　 3、惟依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第1項：「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1頁），被告之賠償責任，係於原告因系爭意外事故經被害人紀忠育家屬向其行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紀忠育家屬向原告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4、而本件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係於113年3月25日對原告及 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損害，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此有前開起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發室戳章收件（見本院卷第105至143、243頁）在卷為憑。則本件請求權時效期間，應以原告收受前開起訴狀繕本之時即113年3月26日起算2年即至115年3月25日止，故原告於114年6月20日向本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見本院卷第9頁），並未罹於請求權時效時間。至於，被告抗辯本件應自111年7月29日接獲出險通知之時起算請求權時效，故原告基於保險契約之請求權應於113年7月29日罹於時效等語，即屬無據，要難採信。
（五）末按保險法第34條：「（第1項）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第2項）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查：
　 1、觀諸被告提出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7頁），其上有記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理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報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聽訴求即可）」等內容；佐以，原告所提其與文豐保經胡順祥間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73至303頁），胡順祥於113年8月12日即表示會幫原告爭取理賠金（見本院卷第297頁），原告並依胡順祥指示，將前開調解筆錄於113年8月21日傳送予胡順祥（見本院卷第303頁）。
　 2、本件被告迄至原告於114年6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之時止，並未依約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則原告以被告未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為由，而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併予請求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7月2日（見本院卷第17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175萬元，及自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33號

原      告  蘇建中即信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被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585,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臺幣17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

    條款第19條管轄法院之約定：「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

    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

    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

    卷第49頁）。本件原告為系爭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及

    被保險人，而其主要營業所之所在地係在臺中市北屯區，屬

    於本院管轄範圍，且本件係因系爭保險契約涉訟，故原告向

    本院提起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

    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緣訴外人源昌木業製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昌木業）為

      「林鼎實業店鋪集合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地

      主，訴外人林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林鼎實業）為系

      爭工程之起造人，訴外人南京新星記營造廠有限公司（下

      稱南京新星記）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林鼎實業將系爭工

      程以新臺幣（下同）423,147,605元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

      ，另將系爭工程之「水電工程」以6,000萬元交付訴外人

      伸保水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伸保水電）承攬，伸保

      水電再將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電氣設備安裝工程」以850

      萬元交付訴外人侯棨壬即銓曜工程行（下稱銓曜工程行）

      承攬。源昌木業則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工程」以2,160,21

      8元交付訴外人石鈺有限公司（下稱石鈺公司，其法定代

      理人即訴外人李明軒同時為露天開挖作業主管）承攬，石

      鈺公司再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以每小時連

      人帶車2,000元交付予原告承攬。

（二）原告雇用訴外人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開挖

      土吊土桶吊掛作業；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

      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

      ，每日工資為2,200元；南京新星記係指派訴外人鄭嘉豪

      為工地主任、訴外人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

      保水電則指派訴外人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訴外人賴郁程即

      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務主管。

（三）紀忠育於民國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

      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

      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用之銅板埋

      設位置時，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移動式起重機（牌照號

      碼：機械LE-09，下稱系爭起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

      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選適當吊掛用具（吊桶

      一面未有檔板），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

      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

      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折

      、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救，延至111年6月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並

      經紀忠育家屬於113年3月25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

      經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

      石鈺公司、訴外人林欽榮、訴外人賴壽山、李明軒、侯棨

      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已於

      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

      調解，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175萬元，原告業以匯款方

      式給付予南京新星記。

（四）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止，

      依前開保單之保險條款約定，被害人紀忠育非屬被保險人

      即原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其為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

      ，本件屬原告雇用之員工張淳程於前揭時地在系爭工程操

      作前開起重機，發生前開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紀忠

      育死亡，且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且原告擔任系

      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

      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紀忠育雖獨立從事接地電阻量測

      作業，仍受原告所管理，故原告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

      在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

      或死亡，依法應由原告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

      依保險契約對原告負賠償責任之情形。是原告自得依前開

      保險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175萬元之保險金。

（五）爰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見本院卷第

      171頁）、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

      、4項、第2條（見本院卷第38頁）、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

      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1條、第三章專案

      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25條（見本院卷第49

      頁）之約定，請求：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7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

      利息；⑵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2

      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豐保經通知被告

      ，然其後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效行為，故原告之

      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原告遲至114年6

      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時效。

（二）原告自承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雇用之勞工，不因原告認為

      其為吊掛作業之負責人，而得解釋為紀忠育為其「受僱人

      」。依原告所陳，紀忠育當日從事之工作根本與吊掛作業

      無關，且明顯非「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

      被保險人管理者」，不受原告指揮監督或受有報酬，顯不

      符合雇主意外責任險第25條對「受僱人」之定義，自不屬

      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　　　

（三）依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7條第1款本將保險標的物從事之

      工作有關廠商排除為不保事項，然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

      承保附加條款B第2條之約定，確將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

      或家屬外之人視為第三人，故應為承保範圍。依保險法第

      90條規定，被告固應負賠償責任，然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基本條款第8條第6款約定：「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

      擅自承認、邀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

      償權」，今原告未通知被告即進行和解，則原告自應說明

      其對紀忠育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何為7,852,559元，且依

      民法第280條規定，連帶債務人間應平均分擔義務，原告

      於內部關係中為何負擔175萬元，皆涉及被告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之賠償數額，原告自應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

      ，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所為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⑴源昌木業為系爭工程之地主，林鼎實業為起

      造人，其將系爭工程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另將其中水電

      工程交付伸保水電承攬，伸保水電再將其中地下室電器設

      備安裝工程交付銓曜工程行承攬；而源昌木業則將其中土

      方工程交付石鈺公司承攬，石鈺公司再將其中土方吊掛作

      業工程交付予原告承攬；原告雇用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

      式起重機從事開挖土吊土桶吊掛作業；本件被害人紀忠育

      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

      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南京新星記分別指派鄭嘉豪為工地

      主任、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保水電則指派

      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賴郁程（原名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

      務主管；⑵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

      北屯區崇德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

      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

      用之銅板埋設位置時，而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系爭起重

      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

      選適當吊掛用具，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

      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

      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折

      、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延至111年6月22

      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等情，業據提出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見本院卷第53至97

      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44065號

      起訴書（見本院卷第99至103頁）為證，被告對此亦不爭

      執，自堪信為真正。

（二）而就原告主張在其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因其雇用之員工張淳程

      於操作系爭起重機時，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被害

      人紀忠育死亡，而被害人紀忠育非屬其受僱人或家屬而為

      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且原告擔任系爭工程土方

      吊掛作業工程之場所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程在同一工作

      場所工作，仍受其管理，故原告自得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

      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保險條

      款第21條、第24條、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

      等情，則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1、依據⑴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被保險

      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

      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

      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

      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

      第171頁）、⑵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

      承保範圍第2款、第4款：「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

      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後（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加繳保險費，投保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

      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約定如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批除被保險人及其

      受僱人或家屬外，均視為第三人。…上述批加範圍之承保

      條件，合併於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內。」、第2條條款之適

      用：「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

      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

      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見本院卷第38頁）。

　 2、本件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

      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

      止，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在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

      作業工程場所，因被保險標的物即系爭起重機之使用過程

      中發生前開意外事故，此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雇

      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費收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險費收

      據（見本院卷第51頁）在卷可稽。　　

　 3、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

      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亦非原告承攬之工

      程內容，故紀忠育非屬原告之受僱人，僅係前開第三人意

      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承保範圍第2款所指原

      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以外之「第三人」。至於，原告雖主

      張其擔任系爭工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

      育與其雇用之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雖獨立從事接

      地電阻量測作業，仍受其所管理，認為紀忠育亦屬雇主意

      外責任保險單所謂之「受僱人」等情，惟：依據雇主意外

      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被保險人服勞務

      ，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15歲之人。意外事故發生時，

      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者，

      亦屬之。」（見本院卷第49頁）可知，紀忠育於本件意外

      事故發生時，雖係獨立從事勞動，但並非實際執行被告所

      承保之工作，亦非為原告服勞務及接受原告給付之報酬，

      且原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證明紀忠育在系爭工程施作

      現場係受其管理之情，故原告主張紀忠育係屬前開雇主意

      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受僱人部分，即屬無據

      。

　 4、是以，原告於前開保險期間內，在系爭工程進行吊掛作業

      工程之場所，因其受僱人張淳程在操作使用被保險標的物

      即系爭起重機之過程中，突然發生系爭意外事故，致紀忠

      育傷重不治死亡，確屬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

      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

      2款、第4款、第2條之承保範圍，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21頁），則原告依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

      條款第2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即屬有據

      。

　 5、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條款第21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

      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第三章專案類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

      間內，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承保工作之職

      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49頁）。本件被害人

      紀忠育既非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

      原告受僱人，則原告另主張依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

      21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就非其受僱人

      之紀忠育在保險期間內所發生意外事故遭受死亡之情，給

      付保險理賠金部分，即屬無據。

（三）再就原告主張被告應按其於另案分擔之賠償金額給付保險

      金175萬元部分，被告則抗辯：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條

      款第8條第6款之約定，原告非經被告書面同意，不得擅自

      與被害人紀忠育家屬成立和解並給付賠償，則原告自應就

      其分攤金額175萬元提出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結果

      ，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等語。查：

　 1、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責任，保險法第90條定有明

      文。準此，在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負有損

      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即有賠

      償之責任。縱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8條第6款

      有「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

      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㈥非經本公司

      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承諾或給付賠償，或拋

      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3至175頁

      ），然此指保險人是否依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

      ，負賠償責任，有任意決定之自由，並非指保險人可因而

      免除其所應負之理賠責任，而保險人應負之理賠責任，亦

      應由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經由法院審酌其金

      額是否合理而定，非僅因保險人未經參與逕予解免其理賠

      之責任。

　 2、原告主張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於113年3月25日在本院113

      年度勞安訴字第1號過失致死等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請求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

      伸保水電、石鈺公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

      、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連帶賠

      償家屬所受之損害合計21,394,695元；嗣經原告等人於11

      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調

      解，而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即175萬元，原告業於113

      年8月14日匯款給付予南京新星記等情，業據提出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見本院卷第105至143頁）、本院113年度

      中司附民移調字第211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45至150

      頁）、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51頁）為

      證，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3、依據被告提出之信裕工程行案件理算損失金額評量表（賠

      案號碼：33611PMC00125）所載，係認被害人紀忠育家屬

      可得請求喪葬費用40萬元、精神慰撫金500萬元，合計540

      萬元，應扣除勞保給付2,277,000元（按勞保投保金額上

      限50,600元，以45個月計算），再按紀忠育為林鼎實業之

      下下包員工，而原告為平行包，依照當事人數量共四家廠

      商平攤其責任損失預估與有過失比例為25％，據以計算應

      賠償金額為780,750元（見本院卷第239頁）。

　 4、本院審酌被告就其內部理算之各該項目金額，並未具體說

      明其依據，且與紀忠育家屬另案請求賠償之金額21,394,6

      95元差距甚大，而原告等人與紀忠育家屬調解成立之賠償

      金額為11,352,559元，經原告等人協議之內部分攤比例，

      原告之分攤額175萬元，僅佔損害賠償總額15.4％，顯較被

      告內部理算之與有過失比例25％為低；佐以，原告所投保

      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就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部分其保險

      標的為每一個人死亡保險金額300萬元、每一事故死亡保

      險金額600萬元、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650萬元、保險期

      間內最高賠償限額2,000萬元，且每一次事故無自負額（

      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依調解結果內部分攤之175萬

      元，並未逾越前開保險契約之約定範圍等一切情狀，認為

      原告請求被告按其內部分攤額175萬元給付保險理賠金，

      應屬合理適當。故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採信。

（四）另就被告抗辯：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

      忠育於111年6月2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

      豐保經通知被告，然其後並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

      效行為，故原告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

      ，原告遲至114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

      時效等語。查：

　 1、按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

      不行使而消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

      依各該款之規定：…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

      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受請求之日起算；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保險

      法第65條第3款、第90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此可知，責任

      保險之賠償責任，於因責任事故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

      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

      請求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

      人向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

      年不行使而消滅。

　 2、本件原告係透過文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豐

      保經）之胡順祥向被告投保前開保單，此有營建機具綜合

      保險單（見本院卷第23頁）在卷為憑；又原告於系爭意外

      事故發生後，固有透過文豐保經胡順祥申請出險理賠，出

      險時間為111年6月3日，通知時間為111年7月29日，而前

      開理賠申請書上亦蓋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理

      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報

      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聽

      訴求即可）」等內容，此有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見本院卷第237頁）在卷可稽。

　 3、惟依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三人意外責

      任險第1項：「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

      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

      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

      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1頁），被告之賠償責

      任，係於原告因系爭意外事故經被害人紀忠育家屬向其行

      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之請求

      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紀忠育家屬向原告行使賠償

      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4、而本件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係於113年3月25日對原告及 

      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

      、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

      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

      賠償損害，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此有前

      開起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發室戳章收件（見本院卷第105至1

      43、243頁）在卷為憑。則本件請求權時效期間，應以原

      告收受前開起訴狀繕本之時即113年3月26日起算2年即至1

      15年3月25日止，故原告於114年6月20日向本院起訴請求

      被告給付保險金（見本院卷第9頁），並未罹於請求權時

      效時間。至於，被告抗辯本件應自111年7月29日接獲出險

      通知之時起算請求權時效，故原告基於保險契約之請求權

      應於113年7月29日罹於時效等語，即屬無據，要難採信。

（五）末按保險法第34條：「（第1項）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

      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第2項

      ）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

      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查：

　 1、觀諸被告提出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見本院卷

      第237頁），其上有記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

      理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

      報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

      聽訴求即可）」等內容；佐以，原告所提其與文豐保經胡

      順祥間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73至303頁），胡順祥於

      113年8月12日即表示會幫原告爭取理賠金（見本院卷第29

      7頁），原告並依胡順祥指示，將前開調解筆錄於113年8

      月21日傳送予胡順祥（見本院卷第303頁）。

　 2、本件被告迄至原告於114年6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之時止，

      並未依約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則原告以被告未於接到通

      知後15日內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為由，而依保險法第34條

      第2項之規定，併予請求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即114年7月2日（見本院卷第17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

      第2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保險金175萬元，及自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33號

原      告  蘇建中即信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被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藤田桂子

訴訟代理人  吳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585,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19條管轄法院之約定：「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9頁）。本件原告為系爭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而其主要營業所之所在地係在臺中市北屯區，屬於本院管轄範圍，且本件係因系爭保險契約涉訟，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緣訴外人源昌木業製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源昌木業）為「林鼎實業店鋪集合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地主，訴外人林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林鼎實業）為系爭工程之起造人，訴外人南京新星記營造廠有限公司（下稱南京新星記）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林鼎實業將系爭工程以新臺幣（下同）423,147,605元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另將系爭工程之「水電工程」以6,000萬元交付訴外人伸保水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伸保水電）承攬，伸保水電再將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電氣設備安裝工程」以850萬元交付訴外人侯棨壬即銓曜工程行（下稱銓曜工程行）承攬。源昌木業則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工程」以2,160,218元交付訴外人石鈺有限公司（下稱石鈺公司，其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李明軒同時為露天開挖作業主管）承攬，石鈺公司再將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以每小時連人帶車2,000元交付予原告承攬。

（二）原告雇用訴外人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開挖土吊土桶吊掛作業；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每日工資為2,200元；南京新星記係指派訴外人鄭嘉豪為工地主任、訴外人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保水電則指派訴外人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訴外人賴郁程即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務主管。

（三）紀忠育於民國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用之銅板埋設位置時，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移動式起重機（牌照號碼：機械LE-09，下稱系爭起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選適當吊掛用具（吊桶一面未有檔板），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折、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延至111年6月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並經紀忠育家屬於113年3月25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嗣經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訴外人林欽榮、訴外人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已於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調解，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175萬元，原告業以匯款方式給付予南京新星記。

（四）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止，依前開保單之保險條款約定，被害人紀忠育非屬被保險人即原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其為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本件屬原告雇用之員工張淳程於前揭時地在系爭工程操作前開起重機，發生前開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紀忠育死亡，且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且原告擔任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紀忠育雖獨立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仍受原告所管理，故原告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在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原告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依保險契約對原告負賠償責任之情形。是原告自得依前開保險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175萬元之保險金。

（五）爰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見本院卷第171頁）、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見本院卷第38頁）、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1條、第三章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25條（見本院卷第49頁）之約定，請求：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7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⑵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一）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2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豐保經通知被告，然其後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效行為，故原告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原告遲至114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時效。

（二）原告自承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雇用之勞工，不因原告認為其為吊掛作業之負責人，而得解釋為紀忠育為其「受僱人」。依原告所陳，紀忠育當日從事之工作根本與吊掛作業無關，且明顯非「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者」，不受原告指揮監督或受有報酬，顯不符合雇主意外責任險第25條對「受僱人」之定義，自不屬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　　　

（三）依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7條第1款本將保險標的物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排除為不保事項，然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2條之約定，確將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之人視為第三人，故應為承保範圍。依保險法第90條規定，被告固應負賠償責任，然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8條第6款約定：「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邀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今原告未通知被告即進行和解，則原告自應說明其對紀忠育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何為7,852,559元，且依民法第280條規定，連帶債務人間應平均分擔義務，原告於內部關係中為何負擔175萬元，皆涉及被告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賠償數額，原告自應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所為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⑴源昌木業為系爭工程之地主，林鼎實業為起造人，其將系爭工程交付南京新星記承攬，另將其中水電工程交付伸保水電承攬，伸保水電再將其中地下室電器設備安裝工程交付銓曜工程行承攬；而源昌木業則將其中土方工程交付石鈺公司承攬，石鈺公司再將其中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交付予原告承攬；原告雇用張淳程於現場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開挖土吊土桶吊掛作業；本件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南京新星記分別指派鄭嘉豪為工地主任、楊贄熒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伸保水電則指派楊溪銘為工務經理、賴郁程（原名賴奕勳）為職業安全業務主管；⑵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11時許，在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十九路與昌平東六路口之系爭工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於施工構台邊緣下方處找尋量測用之銅板埋設位置時，而張淳程於施工構台操作系爭起重機從事開挖面土方吊運作業，因吊掛區域未確實管制及未選適當吊掛用具，致吊桶內之石頭飛落撞擊安全支撐鋼樑後反彈到施工構台下方，擊中紀忠育右額頭，紀忠育隨即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顱內出血、顏面骨骨折、右內頸動脈損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延至111年6月22日15時11分仍因傷重不治死亡等情，業據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見本院卷第53至97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44065號起訴書（見本院卷第99至103頁）為證，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二）而就原告主張在其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因其雇用之員工張淳程於操作系爭起重機時，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致被害人紀忠育死亡，而被害人紀忠育非屬其受僱人或家屬而為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第三人，且原告擔任系爭工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之場所負責人，紀忠育與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仍受其管理，故原告自得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保險條款第21條、第24條、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等情，則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1、依據⑴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171頁）、⑵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承保範圍第2款、第4款：「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後（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繳保險費，投保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約定如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批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均視為第三人。…上述批加範圍之承保條件，合併於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內。」、第2條條款之適用：「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見本院卷第38頁）。

　 2、本件原告向被告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111年4月19日起至112年4月19日止，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3日在系爭工程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因被保險標的物即系爭起重機之使用過程中發生前開意外事故，此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收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費收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險費收據（見本院卷第51頁）在卷可稽。　　

　 3、而被害人紀忠育為銓曜工程行所雇用之員工，至系爭工程之地下開挖面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亦非原告承攬之工程內容，故紀忠育非屬原告之受僱人，僅係前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承保範圍第2款所指原告及其受僱人或家屬以外之「第三人」。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擔任系爭工程土方吊掛作業工程場所之負責人，紀忠育與其雇用之張淳程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雖獨立從事接地電阻量測作業，仍受其所管理，認為紀忠育亦屬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所謂之「受僱人」等情，惟：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被保險人服勞務，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15歲之人。意外事故發生時，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者，亦屬之。」（見本院卷第49頁）可知，紀忠育於本件意外事故發生時，雖係獨立從事勞動，但並非實際執行被告所承保之工作，亦非為原告服勞務及接受原告給付之報酬，且原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證明紀忠育在系爭工程施作現場係受其管理之情，故原告主張紀忠育係屬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受僱人部分，即屬無據。

　 4、是以，原告於前開保險期間內，在系爭工程進行吊掛作業工程之場所，因其受僱人張淳程在操作使用被保險標的物即系爭起重機之過程中，突然發生系爭意外事故，致紀忠育傷重不治死亡，確屬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款、第4款、第2條之承保範圍，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1頁），則原告依前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即屬有據。

　 5、依據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二章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1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第三章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第24條第1項：「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承保工作之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49頁）。本件被害人紀忠育既非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5條第1款所謂之原告受僱人，則原告另主張依前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就非其受僱人之紀忠育在保險期間內所發生意外事故遭受死亡之情，給付保險理賠金部分，即屬無據。

（三）再就原告主張被告應按其於另案分擔之賠償金額給付保險金175萬元部分，被告則抗辯：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條款第8條第6款之約定，原告非經被告書面同意，不得擅自與被害人紀忠育家屬成立和解並給付賠償，則原告自應就其分攤金額175萬元提出說明，否則依被告內部理算結果，本件賠償金額應為780,750元等語。查：

　 1、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責任，保險法第90條定有明文。準此，在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即有賠償之責任。縱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8條第6款有「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㈥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承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3至175頁），然此指保險人是否依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負賠償責任，有任意決定之自由，並非指保險人可因而免除其所應負之理賠責任，而保險人應負之理賠責任，亦應由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經由法院審酌其金額是否合理而定，非僅因保險人未經參與逕予解免其理賠之責任。

　 2、原告主張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於113年3月25日在本院113年度勞安訴字第1號過失致死等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原告與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連帶賠償家屬所受之損害合計21,394,695元；嗣經原告等人於113年7月11日與紀忠育之家屬以總金額11,352,559元達成調解，而原告內部分攤額為15.4％即175萬元，原告業於113年8月14日匯款給付予南京新星記等情，業據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見本院卷第105至143頁）、本院113年度中司附民移調字第211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45至150頁）、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51頁）為證，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3、依據被告提出之信裕工程行案件理算損失金額評量表（賠案號碼：33611PMC00125）所載，係認被害人紀忠育家屬可得請求喪葬費用40萬元、精神慰撫金500萬元，合計540萬元，應扣除勞保給付2,277,000元（按勞保投保金額上限50,600元，以45個月計算），再按紀忠育為林鼎實業之下下包員工，而原告為平行包，依照當事人數量共四家廠商平攤其責任損失預估與有過失比例為25％，據以計算應賠償金額為780,750元（見本院卷第239頁）。

　 4、本院審酌被告就其內部理算之各該項目金額，並未具體說明其依據，且與紀忠育家屬另案請求賠償之金額21,394,695元差距甚大，而原告等人與紀忠育家屬調解成立之賠償金額為11,352,559元，經原告等人協議之內部分攤比例，原告之分攤額175萬元，僅佔損害賠償總額15.4％，顯較被告內部理算之與有過失比例25％為低；佐以，原告所投保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就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部分其保險標的為每一個人死亡保險金額300萬元、每一事故死亡保險金額600萬元、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650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2,000萬元，且每一次事故無自負額（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依調解結果內部分攤之175萬元，並未逾越前開保險契約之約定範圍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被告按其內部分攤額175萬元給付保險理賠金，應屬合理適當。故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採信。

（四）另就被告抗辯：本件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日，被害人紀忠育於111年6月25日死亡，原告亦於111年7月29日透過文豐保經通知被告，然其後並未有請求、告知訴訟之中斷時效行為，故原告之請求權最遲於113年7月29日已罹於時效，原告遲至114年6月20日方對被告請求，顯已罹於2年之時效等語。查：

　 1、按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第90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此可知，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於因責任事故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2、本件原告係透過文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豐保經）之胡順祥向被告投保前開保單，此有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單（見本院卷第23頁）在卷為憑；又原告於系爭意外事故發生後，固有透過文豐保經胡順祥申請出險理賠，出險時間為111年6月3日，通知時間為111年7月29日，而前開理賠申請書上亦蓋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理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報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聽訴求即可）」等內容，此有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7頁）在卷可稽。

　 3、惟依系爭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第1項：「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71頁），被告之賠償責任，係於原告因系爭意外事故經被害人紀忠育家屬向其行使賠償請求權時發生，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應以依法應受賠償之紀忠育家屬向原告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起算，並自斯時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4、而本件被害人紀忠育之家屬係於113年3月25日對原告及 林鼎實業、源昌木業、南京新星記、伸保水電、石鈺公司、林欽榮、賴壽山、李明軒、侯棨壬、鄭嘉豪、楊贄熒、楊溪銘、賴郁程、張淳程等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損害，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此有前開起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發室戳章收件（見本院卷第105至143、243頁）在卷為憑。則本件請求權時效期間，應以原告收受前開起訴狀繕本之時即113年3月26日起算2年即至115年3月25日止，故原告於114年6月20日向本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見本院卷第9頁），並未罹於請求權時效時間。至於，被告抗辯本件應自111年7月29日接獲出險通知之時起算請求權時效，故原告基於保險契約之請求權應於113年7月29日罹於時效等語，即屬無據，要難採信。

（五）末按保險法第34條：「（第1項）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第2項）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查：

　 1、觀諸被告提出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7頁），其上有記載「該案已由文豐保經胡總斡旋處理中！」、「請直接聯繫文豐胡總0000-000-000，等勞安報告，111/08/03調解，請派代和解人出席參與，謝謝（聽訴求即可）」等內容；佐以，原告所提其與文豐保經胡順祥間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73至303頁），胡順祥於113年8月12日即表示會幫原告爭取理賠金（見本院卷第297頁），原告並依胡順祥指示，將前開調解筆錄於113年8月21日傳送予胡順祥（見本院卷第303頁）。

　 2、本件被告迄至原告於114年6月20日提起本件訴訟之時止，並未依約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則原告以被告未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前開保險理賠金為由，而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併予請求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7月2日（見本院卷第17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單條款第2條第1項、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B第1條第2、4項、第2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175萬元，及自114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